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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法規快訊

前言

職場性騷擾是2023年上半年最受社會關注焦點之一，行政院為強化「有效」打擊加害人的裁
罰處置、完備「友善」被害人的權益保障及服務、建立專業｢可信賴」的性騷擾防治制度，並
架構以被害人保護為中心的性騷擾防治網絡，在2023年7月13日通過「性騷擾防治法」、「性
別平等工作法」（法案原名稱為「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立法
院以極快的速度在7月31日三讀通過，並經總統在8月16日正式公布。雖然本次主要新增條文
將自2024年3月8日婦女節才會正式施行，但更名後的性別平等工作法對於各型公司企業行號
在職場性騷擾的現行規範及處理機制有重大影響，更應及早妥善準備因應，以免觸法，值得特
別重視的新增規定如下：

► 我們的觀察及建議

本次修法將性騷擾行為人區分為來自服務單位之最高負責人或其他人等兩者類型，並有不同的
行政罰鍰及處理程序。當被害人向法院起訴請求雇主及行為人給付賠償時，法院也將因行為人
之不同，得酌定不同倍額的懲罰性違約金。依此足見，防止權勢性騷擾是本次修法重心。

此外，適用本法處置的職場性騷擾事件，未來不再限於工作時間內發生，範圍也擴大到申訴人
所屬事業單位以外，只要行為人與被害人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的情況，均有本法適用。
本次修法，更明確要求雇主在收到涉及權勢性騷擾申訴時，得對行為人採取停職、停薪等特定
暫時性處置。一旦查明屬實，雇主得對行為人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以遏止職場歪風。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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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重點

1 法律名稱更名為「性別平等工作法」。

2 增訂權勢性騷擾及最高負責人的定義，並且作為加重雇主賠償責任及懲處依據。

3
增訂非工作時間，但遭所屬事業單位同一人持續性性騷擾，或非不同事業單位但具

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之同一人持續性性騷擾，亦有本法之適用。

4 增訂僱用員工10人以上未達30人，亦應設置處理性騷擾申訴管道之規定。

5 增訂經認定性騷擾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規定。

6
增訂申訴人對事業單位最高負責人所提出的性騷擾申訴，或不服雇主調查、懲戒結

果的情形時，得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外部申訴之規定。

7 增訂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案件情節重大，雇主於調查期間得採取之暫時性作為。

8 罰鍰金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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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次修法將僱用人數10人以上未達30人的微型或小型企業，同樣課與訂定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的義務。此項變革，對分設各家子公司以分工處理

各式不同業務的關係企業或集團，人資單位必須同步留意依本次修法要求，為集團或關係企業

內僱用人數不足30人之微型子公司，同步建置完整的性騷擾處理機制，以免觸法。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修法賦予申訴人對事業單位最高負責人所提出的性騷擾申訴，或者不服雇

主調查或懲戒結果的情形時，申訴人可以直接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外部申訴。因此，倘若事業

單位對於性騷擾處理機制，無法確實達到客觀公正中立以符法規要求，恐將無法取得申訴人之

信賴，使申訴人逕向外部政府機關提出救濟。對此，適當性地尋求外部第三方專業單位協助處

理，在企業內部設置可資信賴且公平專業的性騷擾申訴處理機制，將可有助降低事業單位違法

的風險。

本報內容僅供一般性之建議參考，具體個案仍請洽詢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服務團隊。關於

電子報有任何疑問，歡迎與我們聯繫。

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安永的宗旨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們以創造客戶、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各界的永續
性成長為目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心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隊涵蓋150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審計服務建
立客戶的信任，支持企業成長、轉型並達到營運目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 －審計、諮詢、法律、稅務和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團隊提出更
具啟發性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質疑，並推出嶄新的解決方案。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組織的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
體，各成員機構可單獨簡稱為「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註冊於英國的一家保證（責
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供任何服務，不擁有其成員機構的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
構的總部。請登錄ey.com/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料法律保護下個
人所擁有權利的描述。安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律禁止的法律業務。如欲進一步了解安永，請瀏覽
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含：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
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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